
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 1983 年第 5號法令 

第一章 通 則 

第 1條 

在本法中，下列各項涵義為：  

(a) 「天然生物資源」是指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內包括在海床及水域中發現的所有種類的動

物。 

(b) 「天然非生物資源」是指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內包括在海床上、底土中及水域內發現的

與生物資源有差異的一切物質。 

(c) 「科學調查」是指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中涉及海表、海水、海床以及其底土研究的一切

活動。 

(d) 「天然資源保育」包括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中旨在保護和保育天然資源的一切努力； 

(e) 「保護和維護海洋環境」是指旨在維護和保障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海洋生態系完整的一切

努力。  

 

第二章 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 

第 2條 

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包含由與印度尼西亞領海相接的外側邊界線至印度尼西亞水域法所規定旳

基線向外延伸 200 浬的最外側邊界線內的海域所構成，包括印度尼西亞的海床、及其底土及所有印

度尼西亞海域。 

第 3條 

1. 如果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與其它沿岸國或相向國的專屬經濟區重疊，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

邊界將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和有關國家間訂定國際條約方式來劃定。 

2. 在本條第(1)款中所指的國際條約尚未簽訂之前，又沒有特別情況需要考慮一除非已達成有關

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邊界的臨時協議—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與沿岸或相向國家的專屬經

濟區之間的界線，將以中間線來劃定，此線距印度尼西亞的海岸基線 (或離印度尼西亞最遠點) 

和距沿岸鄰國或對岸國家領海基線 (或離其國家的最遠點) 距離相等。 

 

第三章 主權、其它權利、管轄權和義務 

 

第 4 條 

1. 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擁有並行使以下權利： 

(a) 勘探、開發、管理和保護海床、底土及水域中天然生物與非生物資源的主權，以及在上述

區域內從事，包括從水中、海流、風中獲得能源在內的勘探及經濟開發有關的一切其它活

動的主權。 

(b) 對下列事項之管轄權： 

(i) 建造和利用人工島嶼、設施及其它結構； 

(ii) 在海上進行科學研究； 

(iii) 其它國際海洋法有關條約所賦予的一切其它權力和義務。 

2. 有關第(1)款中所述的對海床及其底土的主權、其它權利、司法權和責任是依照印度尼西亞大



陸架法、印度尼西亞與鄰國間的協議及國際法所行使。 

3. 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內對航行和飛越以及在海底敷設電纜和管道的自由是根據國際海洋

法原則所認可的 

 

第四章 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的活動 

 

第 5 條 

1. 在不違背確認第 4 條第(2)款的規定的情況下，任何人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內從事天然資

源的勘探和開發或其它活動，諸如從水中、海流和風中取得能源，必須經過許可或依據與印度

尼西亞的政府達成的國際協議，並遵循許可證的條款或國際協議的條文。 

2. 在不違反本條第(1)款規定的情況下，天然生物資源的勘探和開發，必須根據印度尼西亞共和

國政府實施的有關管理與保護的條例進行。 

3. 在不違反第 4 條第(2)款的情況下，倘若某些捕撈品種超過印度尼西亞政府允許對該品種之利

用開發能力，印度尼西亞政府應發放執照給外國個人、外國團體及外國政府在印度尼西亞專屬

經濟區內的某一特定地區進行勘探和開發利用天然生物資源。  

 

第 6 條 

凡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建造、利用人工島嶼或設施或其它結構者，必須持有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政府簽發的許可證並遵守上述許可證規定的所有條款。  

 

第 7 條 

凡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內進行科學研究者，必須事先得到核准並遵守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規

定的條件。  

 

第 8 條 

1. 凡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從事活動者，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限制、制止、抑制海洋環

境污染的損害。 

2. 只有經印度尼西亞政府許可才能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排放廢棄物。  

 

第五章 賠償 

 

第 9 條 

凡從事違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法規或國際海洋法的活動，對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內的人工島嶼、

設施及其它結構造成損害者，應對上述人工島嶼、設施及其它結構的所有人員賠償責任。  

 

第 10 條 

在不違反第 7條規定之情況下，凡違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法規和國際海洋法條款在印度尼西亞專屬

經濟區進行科學研究，造成損害者，應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負賠償責任。  

 

第 11 條 

1. 在不違反第 8條規定之情況下，並牢記賠償金的最高限額，凡造成海洋污染和破壞天然資源者

絕對負有盡快交付適當之賠償金以恢復海洋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之責。 

2. 如果當事人能夠證明海洋環境污染或天然資源的損害由如下情況之一造成者，不負第(1)款所



述之絕對責任： 

(a) 其不可抗力事件； 

(b) 部份或全部損失係由於第三者的行為或疏忽所造成者。 

3. 由於污染海洋環境和 (或) 破壞天然資源所進行賠償的形式、種類以及數量應以生態調查研究

結果而定。  

 

第 12 條 

本法第 11 條中所述的最高賠償額確定，應由本法第 20 條所述的法律作規定。  

 

第六章 法律之執行 

 

第 13 條 

至於第 4 條第(1)款所述的主權、其它權利、管轄權及義務之實施，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負責法律執

行旳官員有權根據 1981 年第 8 號法令刑事訴訟法規定採取必要的措施以強執法律之遵守，但以下

情況除外： 

(a) 對於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有違法嫌疑的船隻或人員，拘捕後可對其進行扣留或就近移

交當地港口當局並盡快起訴。 

(b) 除不可抗拒的情況外，上述船隻或人員必須在七天內盡快移交有關當局。 

(c) 為了被扣留者的利益適用於本法第 16 和 17 條中所規定的刑事措施，1981 年第 8號法令刑

事訴訟法第 21 條第(4)款(b)項所述的刑事措施的案例。  

 

第 14 條 

1. 有資格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內執法並進行檢查的官員，是經印度尼西亞武裝部隊總司令任

命的印度尼西亞海軍軍官。 

2. 起訴人為本條第(3)款所指的法院檢察官。 

3. 有資格審理違反本法的法院為根據本法第13條(a)項而被拘留的船隻和人員所在港口地區有資

格的法院。  

 

第 15 條 

1. 在法院宣判前可隨時代表涉嫌違反本法或其它基於本法而執行的其它法規條款而柀扣船隻或

人員申請保釋。 

2. 如果申請保釋一方交足法院所規定數額的保釋金後，依據本條第(1)款所述保釋請求應被接受。  

 

第七章 處罰規則 

 

第 16 條 

1. 凡進行違反第 5條第(1)款、第 6條和第 7條規定的活動者，將課以最高不超過 22,500 萬盧比

之罰款。 

2. 在判決中，法官有權命令沒收依據本條第(1)款中所述違法活動所獲之漁獲物、船隻和 (或) 其

他用作違法之工具。 

3. 凡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內，蓄意從事導致破壞和(或)污染天然生物環境的活動者，將根據

有關天然生物環境保護的法規予以審判。  

 



第 17 條 

凡毀壞或銷毀用於構成第 16 條第(1)款所述犯罪證據、犯罪贓物，以達在調查期間逃避前述物品之

沒收，應課以不超過 7,500 萬盧比的罰款。  

 

第 18 條 

此處所指犯罪行為是依第 16 條和第 17 條所述而定。 

 

第八章 

 

第 19 條 

在本法實施之前頒發的所有有關勘探與開發天然生物資源的規定在未依據本法律頒布的新法規對

其作出修訂之前仍然有效。  

 

第九章 

 

第 20 條 

1. 本法各條款的實施將由其它法令條款做更詳細的規定。 

2. 規範本法各條款實施的政府令，可對違反上述條款者附加課處不超過 7,500 萬盧比的罰款。  

 

第 21 條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